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０６

证券简称：中润资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９

中润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润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传真表决方式召开，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通知全体董事。 应到董事

９

人，实到董事

９

人。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申请

６０００

万元贷款的议案》

为经营需求，公司拟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申请

６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贷款，贷款期

限一年，贷款利率按照基准利率执行，由鲁银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提供信用担保。 本公司以自有资产为

鲁银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反担保。

特此公告。

中润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０６

证券简称：中润资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５０

中润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提供反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反担保情况概述

中润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因经营需求，拟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济南分行申请

６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贷款，贷款期限一年，由鲁银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鲁银投资”）提供信用担保（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６

日，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本公司与鲁银投资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相互提供担保的议案》，为对方的银行融资提供信用担保，并承担连带责任）。 本公司以自

有资产为鲁银投资提供反担保。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申请

６０００

万元贷款的议案》。

二、反担保对方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鲁银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山东省济南市经十路

２０５１８

号

法定代表人：刘相学

注册资本：

２４

，

８３０．６８７３

万元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经营与管理；投资于高新材料、生物医药、网络技术等高科技产业；高科技项目的

开发、转让；机械、电子设备的销售；批准范围内的进出口业务；热轧带钢产品的生产、销售；羊绒制品的生

产、销售。

鲁银投资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鲁银投资与本公司无关联关系。

鲁银投资相关财务数据：

单元：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

未经审计

）

总资产

３

，

４５７

，

６４４

，

７３７．１９ ３

，

６６５

，

６５９

，

７７４．８６

净资产

８２０

，

７６１

，

７３６．０２ ８５５

，

３１６

，

５２３．８６

营业收入

５

，

６９１

，

８６９

，

０３７．１１ ３

，

３３６

，

３８４

，

５１４．９２

净利润

２９５

，

１４３

，

８４７．２３ ５９

，

４９２

，

０５０．７２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公司拟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申请

６０００

万元贷款，期限

１２

个月；由鲁银投资提

供信用担保，并承担连带责任。 本公司以自有资产为鲁银投资提供反担保。

四、董事会意见

本次反担保属于正常的企业经济行为。 鲁银投资为本公司提供担保，本公司为鲁银投资提供反担保，

不会损害公司的利益。

五、对外担保累计金额及逾期担保的累计金额

本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为

３６５０．４２

万元（含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不含本次反担保），占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３．０４ ％

，逾期担保

６５０．４２

万元。

特此公告。

中润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９４

证券简称：国恒铁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７７

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交所就媒体质疑关注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中国证券报》连续刊登文章《国恒铁路近

６

亿募资去向成谜》、《国

恒铁路画饼业绩兑现无望》、《国恒铁路疑似

１１

亿反哺深圳中技》，对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或“我公司”）提出多项质疑。公司董事会分别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收到深圳证券

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公司部关注函【

２０１２

】第

３００

号）、（公司部

关注函【

２０１２

】第

３０４

号），要求公司董事会及保荐机构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就近期媒体所质疑的相关问题

核查并做出说明。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部关注函【

２０１２

】第

３００

号关注问题及回复

（一）公司部关注函【

２０１２

】第

３００

号主要关注公司以下问题：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中国证券报》刊登文章《国恒铁路近

６

亿募资去向成谜》，文章对公司

２００９

年定向增发

涉及的募集资金使用提出以下质疑：

１

、公司募投进展公告显示，累计投入建设资金

９．０９

亿元，而罗定市政府资料表明，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底，

罗岑铁路完成投资仅

３．４２

亿元；

２

、中国证券报记者从广东罗定市和广西梧州市得到的资料显示，罗岑铁路罗定段需拆迁房屋

２４３１３

平

方米，岑溪段需拆迁房屋

７２９３２．４９

平方米，两段已经完成房屋的丈量，但是全线房屋拆迁均未开始。 媒体质

疑公司房屋尚未拆迁，如何建设铁路。

３

、地方政府方面的资料显示，截至目前，罗岑铁路区间路基土石方完成

７３．０３

万断面方，路场土石方完

成

３２．０７

万断面方，路基及附属支护工程完成

１８８５

圬工方，桥梁完成

２８４．５５

延长米，涵洞完成

８９６．０４

横延米，

隧道完成

６４４．９９

延长米。 公司披露的线下工程明细远远大于政府数据。

４

、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罗定市政府党组书记黄天生发表的地方政府工作报告称：截至

２０１１

年“罗岑铁路累计完成

投资

３．２４

亿元。 ”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罗定市市委办提供的一份文件，详细阐述了罗岑铁路的投资情况，

．

截至今

年

１０

月底，国恒铁路对罗岑铁路累计完成投资

３．４２

亿元，其中：征地拆迁

２．１

亿元，线下工程

７４４７．６３

万元，电

力贯通线

１１１１．４

万元，其他费用

４６７０．０１

万元。

上述数据与公司披露建设资金投入差异近

６

亿元。

５

、

２０１０

年年报显示， 剔除

２

年以内的款项， 公司新增的预付账款只有成都福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

９２７７．９３

万元，募资使用公告却显示，公司当年向罗岑铁路支付的预付工程款

２．５

亿元。

２０１１

年由于罗岑铁路长期停工，年报预付账款金额前

５

名单位没有账期一年以内的新增工程建筑企业，

但募资使用公告却显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向罗岑铁路项目支付预付工程款

１．６５

亿元；而且

２０１１

年罗岑铁路勘察

费、电力贯通线、监理费均为

０

元，建设单元项目管理费是

－３６．３４

万元，在一系列数据表明罗岑铁路处于停工

状态，且没有新增预付款单位的情况下，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６５

亿元的募集资金去向不明。

６

、公司罗岑铁路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１

年其他设备材料支出分别为

０

元，

７１６．８９

万元和

３３００

万元，媒体质疑在罗

岑铁路尚未通车的情况下应不存在运行设备的需求，而且铁路各标段目前处于在建状态，维护和维修不属

于公司费用支出的范围。

（二）公司对于公司部关注函【

２０１２

】第

３００

号的回复：

１

、根据我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发布的《募投项目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３

）显示：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罗岑铁路项目共计使用募集资金

１２５

，

６９５．０９

万元，

明细如下：

项目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合计

股权收购 工程投入 工程投入 工程投入

股权收购

３４７

，

９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４７

，

９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支

（

预

）

付工程款

３０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５０

，

６０７

，

８８７．６３ １６４

，

９７０

，

０００．００ ７２４

，

５７７

，

８８７．６３

电力贯通线

６

，

０３０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３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７

，

３３０

，

０００．００

支付征地款

２３

，

０６９

，

１５９．００ ９５

，

２３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１８

，

２９９

，

１５９．００

植被费

３

，

７３０

，

７２２．００ ５８７

，

９７２．００ ４

，

３１８

，

６９４．００

勘查设计论证费

７

，

７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７

，

７２０

，

０００．００

监理费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８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其他设备材料

７

，

１６８

，

８６０．５４ ３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０

，

１６８

，

８６０．５４

项目管理费

３

，

４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２

，

７４９

，

７１５．２１ －３６３

，

３８４．９４ ５

，

８３６

，

３３０．２７

合计

３４７

，

９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５３

，

４９９

，

８８１．００ ３５７

，

９４４

，

４３５．３８ １９７

，

６０６

，

６１５．０６ １

，

２５６

，

９５０

，

９３１．４４

经核实，该公告中的数据与经中磊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

２０１１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鉴证报

告》数据一致。 因罗岑铁路的建设涉及罗定境内

４

个标段、岑溪境内

６

个标段，罗定市政府统计的数据可能仅

限于其辖区范围，并不全面。

２

、根据经中磊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

２０１１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鉴证报告》，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罗岑铁路已累积投入资金

１２５

，

６９５．０９

万元，其中支付征地款

１１８

，

２９９

，

１５９．００

元。 当地政府正在积极推进

拆迁工作。 据了解，因铁路工程尚未进行到一些地方，只有少部分临时用地尚未拆迁，但不影响整体施工。

３

、根据我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

日披露的

２０１２

—

０４３

号《募投项目进展公告》显示，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罗

岑铁路全线工程明细（含广东罗定、广西岑溪两地的数据）如下：

（

１

）区间路基土石方设计总量

９６５６６３９

断面方，已累计完成区间路基土石方

６７０６０２５

断面方；

（

２

）站场土石方设计总量

３０７３５１５

断面方，已累计完成

２３６５１２１

断面方；

（

３

）路基水泥搅拌桩设计总量

３８１５８５

米，已累计完成

３７８６００．７

米；

（

４

）路基附属及支护工程设计总量

７２２９８７．５

圬工方，已累计完成

３６３５３６

圬工方；

（

５

）桥涵工程特大桥设计总量

５２６．５３

延米，已累计完成折合

１９３

延长米；

（

６

）大桥设计总量

８２５６．６６

延长米，已累计完成折合

３０４７．８４

延长米；

（

７

）中桥设计总量

１６２８．９２

延长米，已累计完成折合

２５７

延长米；

（

８

）涵洞设计总量

７５５８．８

横延米，已累计完成

５３４９

横延米；

（

９

）隧道工程设计总量

９８３８

延长米，已累计完成折合

２８０５．９４

延长米；

（

１０

）大临工程汽车便桥设计数量

８

座，已累计完成

５

座；

（

１１

）汽车运输便道设计总量

４６．７

公里，已累计完成

４５．８

公里；

（

１２

）电力线路设计总量

２０

公里，已累计完成

１９．４５

公里；

（

１３

）给水干管路设计总量

６．３

公里，已累计完成

６．１５

公里；

（

１４

）改移道路设计总量

２０．６８

公里，已累计完成

１４．９１５

公里。

经核实，

２０１２

—

０４３

号《募投项目进展公告》中对工程量的披露是准确的，罗定政府方面的材料仅显示

罗定境内的

４

个标段，并没有包含岑溪境内的

６

个标段，企业的实际施工进度与罗定政府公布的数据不一致

是可以理解的。

４

、根据我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

日披露的

２０１２

—

０４３

号《募投项目进展公告》及经中磊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

《

２０１１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鉴证报告》显示，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罗岑铁路建设项目已累计完

成募集资金投入

１

，

２５６

，

９５０

，

９３１．４４

元，占调整项目概算后总投资

２６．６１

亿元的

４７．２３％

。 其中累计投入建设资

金

９．０９

亿元，具体明细如下：支（预）付工程款

７２４

，

５７７

，

８８７．６３

元；电力贯通线

７

，

３３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支付征地款

１１８

，

２９９

，

１５９．００

元；植被费

４

，

３１８

，

６９４．００

元；勘察设计论证费

７

，

７２０

，

０００．００

元；监理费

８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其他设

备材料

４０

，

１６８

，

８６０．５４

；项目管理费

５

，

８３６

，

３３０．２７

元。罗定政府工作报告只涉及罗定境内的铁路投资情况，并

不能全面说明整体的投资情况。

５

、

２０１０

年年报披露显示公司向罗岑铁路支付预付工程款

２．５

亿元。 支付对象为四川路桥建设股份有限

公司、成都富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中铁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中铁二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等九家公司。

根据经中磊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

２０１１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情况的鉴证报告》显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向

罗岑铁路项目支付预付工程款

１．６５

亿元；支付对象为中铁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中铁二十二局集团有限公

司、四川省蜀通建设总公司、中铁十五局西北工程有限公司、中航长城大地建工集团湖南建设有限公司。

６

、根据

２０１１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显示公司

２００９

年至

２０１１

年设备材料支出分别为

０

元，

７

，

１６８

，

８６０．５４

元，

３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上述款项主要用于购买设备材料。 在铁路修建过程中需要购买运输

车辆、供电设备、供水设备等设备材料。

二、公司部关注函【

２０１２

】第

３０４

号关注问题及回复

（一）公司部关注函【

２０１２

】第

３０４

号主要关注问题

近期，《中国证券报》连续刊登《国恒铁路画饼业绩兑现无望》、《国恒铁路疑似

１１

亿反哺深圳中技》等文

章，主要质疑以下问题：

１

、业绩画饼问题

公司

２００９

年定向增发融资时预计每年新增销售收入约

６１．９

亿元，税后利润增加约

５．８７

亿元。但以目前铁

路业务运营情况来看，文章认为公司董事会关于定向增发对公司影响的分析，明显夸大了相关资产的盈利

预期。

公司预测罗定燃煤电厂年需煤量

２５０

万吨，云浮电厂年需煤量

３４０

万吨。 罗岑铁路贯通后可以为公司带

来约

４１．５

亿元年销售收入，新增税前利润约

４．３８

亿元，扣除所得税约为

３．２９

亿元。 但文章反映我公司内部人

士表示，“罗定电厂、云浮电厂每年的煤炭需求都很大，不过它们有自己的采购体系，我们根本挤不进去”。

公司对与货运规模的预测也明显高估。 在定向增发时，公司预测发货物运输每年

５００

万吨，通过货物运

输每年

１０００

万吨，预计收入

２．７６

亿元，但中铁（罗定）铁路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２

年运输生产任务完成情况”显

示，今年

１

月—

１０

月累计总运量仅为

４８．７５

万吨，运费收入

８７９．４１

万元，杂费和装卸费合计

１０６

万元。

另外，文章还指出，即使春湾—罗定—岑溪铁路贯通后区间内的到发货物总运量也不会有大幅的增加，

因为罗定电厂、云浮电厂和当地水泥厂是最主要的到货和发货运量来源，但他们的货运需求远低于公司的

预期。罗定电厂每年煤炭需求量大概

１００

多万吨，远低于公司预测的每年

２５０

万吨需煤量，其中只有约

６０

万吨

通过铁路运输，并且这一运量近些年呈现逐渐萎缩趋势。

２

、铁路控制权及国恒铁路实际控制人问题

（

１

）文章质疑公司耗资约

２０

亿元受让深圳中技的铁路资产，但上述铁路资产至今仍为深圳中技控制，主

要证据如下：

①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７

日，在罗定市主管交通建设的常务副市长曾树荣召集下，地方政府与罗岑铁路建设方举

行了一次高层会谈，出席人员包括：深圳中技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成清波、深圳中技实业（集团）有限

公司执行董事高观生（成城股份前高管）、国恒铁路总经理蒋晖，会议主要商讨罗岑铁路当前面临的融资和

复工问题。 既然早在

２００９

年，罗岑铁路的建设主体———中铁（罗定岑溪）铁路有限责任公司就与深圳中技再

无关联，文章质疑“中技系”核心成员成清波、高观生出席会议是否说明罗岑铁路和春罗铁路依然掌控在深

圳中技手中。

②

广东罗定市、广西岑溪市陆续有市民针对长期停工的罗岑铁路提出投诉，在政府部门的回复中，握有

９９．８５％

股权的国恒铁路被完全忽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６

日，罗定市永盛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在政府门户网站回复提示时表示：不能按照预期投资建

设罗岑铁路，资金投入主要是对方（即深圳中技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负有责任。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

日，市民质疑罗岑铁路转让多年仍未建成通车。

１１

月

５

日，罗定市信访局回复称：目前罗岑

铁路的控股股东、投资主体和建设单位是深圳中技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③

罗定中技是深圳中技的子公司，中铁罗定、中铁罗岑是国恒铁路子公司。 从权属关系来看，罗定中技

与中铁罗定、中铁罗岑没有任何关联关系。 但罗定中技徒有其名，经营和管理与中铁罗岑混在一起，一套人

马两家公司。 且中铁罗定负责财务管理的向主任是

２０１１

年由深圳中技派到中铁罗定的，中铁罗岑的财务负

责人也是深圳中技任命的。

④

深圳中技实质控制公司的传闻由来已久。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推介的百瑞宝盈

５２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国恒铁

路特定股份收益权），深圳中技为该信托计划受让义务人；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成城股份第一大股东深圳中技持股因

公司子公司广东国恒贷款逾期被司法冻结。

３

、资金流向问题

文章质疑公司

８．５９

亿元募集资金去向不明，其中一部分疑似流入深圳中技。 文章同时以深圳中技用全

部持股为广东国恒担保为根据，认为广东国恒是中技系与国恒铁路资金关联的枢纽。

公司部关注函【

２０１２

】第

３０４

号对上述问题表示关注，要求我公司及保荐机构就上述问题核查作出书面

说明，说明的问题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１

、公司董事会关于定向增发对公司影响的分析，是否存在夸大相关资产盈利预期的问题。

２

、针对文章质疑的铁路控制权及我公司实际控制人的相关证据，说明相关情况是否属实及原因、中技

系是否实际控制我公司铁路资产。

３

、列表详细说明近三年公司与中技系的资金往来及业务往来情况，同时说明中技系及成清波是否实际

控制我公司。

（二）公司对于公司部关注函【

２０１２

】第

３０４

号的回复：

１

、铁路建成后相关资产盈利预期问题

（

１

）根据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公告的《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显示，现有的粤泷电厂、

云浮电厂的主要燃料———黔煤和湘煤运输，受制于春罗铁路目前尚是“尽头线”的现状，大量运能没有充分

发挥，上述电厂一直未能提高发电能力。

粤泷电厂目前为

２×１３．５

万千瓦燃煤发电机组，

２００６

年实际耗煤量为

９０

万吨。 预计二期工程拟扩建

２×６０

万千瓦燃煤发电机组，项目建成后粤泷电厂年需煤量将增加至

５００

万吨。

云浮电厂目前已建一期、二期工程，分别为

２×１２．５

万千瓦和

２×１３．５

万千瓦，燃煤发电机组，年实际需煤

量为

１９０

万吨。 预计三期扩建工程为

２×６０

万千瓦燃煤发电机组，云浮电厂年需煤量将增加至

５５０

万吨。

罗岑铁路的建设将方便黔煤和湘煤向区域内电厂供煤的运输，铁路运量将随着粤西地区电厂发电能力

的增加而提高；同时，中国中材集团公司正在广东罗定的苹塘地区投资建设一期

２００

万吨（三期总共将达到

６００

万吨）规模的水泥厂，这也是将来的用煤大户。此外，广西的岑溪地区还是规模较大的石材生产基地，每

年要向外发送大量的石材，罗岑铁路的开通将方便这些大宗物资的运输。

特别要强调的是，罗岑铁路全线贯通以后，除满足罗定、岑溪两地货物运输需要之外，最主要的是把广

东境内的三茂铁路、广西境内的洛湛铁路全面接通，往返西南腹地的大量货物通过春湾—罗定—岑溪这条

铁路支线通过，运量增长潜力巨大，过路费收入大幅提高，盈利空间很大。

（

２

）根据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公告的《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显示，铁路运输及其相关业务具有收益稳定的

优点，经公司测算，在罗岑铁路和酒航铁路专用线建成通车后，公司每年新增销售收入约

６１．９

亿元，税后利

润（按税率

２５％

计算）增加约

５．８７

亿元。

春湾—罗定—岑溪铁路经济效益分析

①

货物运输收入及利润

按照货物运输到、发货物每公里

０．２

元

／

吨的标准（不考虑上浮

２０％

和下浮

３０％

的因素），通过货物每公里

０．１

元

／

吨。

Ａ

、每年货物运输新增的销售收入为：

到、发货物运输每年

５００

万吨

销售收入：（

７５．６８＋６２．１５

）

×０．２×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１３７

，

８３０

，

０００

元

通过货物运输每年

１０００

万吨

销售收入：（

７５．６８＋６２．１５

）

×０．１×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１３７

，

８３０

，

０００

元

两项合计收入

２７５

，

６６０

，

０００

元

Ｂ

、利润为收入总额的

６０％

利润：

２７５

，

６６０

，

０００×６０％＝１６５

，

３９６

，

０００

元。

②

客运运输收入及利润

按照客运

５

对

／

日，每节车厢

１０８

人，每对列车

１２

节，客运每人

０．１

元的标准测算。

Ａ

、每年客运运输收入为：

客运运输收入：（

７５．６８＋６２．１５

）

×０．１×２×５×１０８×１２×３６５＝６５

，

１９９

，

１０３

元

Ｂ

、利润为收入总额的

６０％

利润：

６５

，

１９９

，

１０３×６０％＝３９

，

１１９

，

４６１

元。

③

煤炭销售收入及利润

罗定燃煤电厂年需煤量

２５０

万吨、云浮电厂年需煤量

３４０

万吨，按每年销售

５００

万吨煤、每吨煤售价

７５０

元测算。

每年煤炭销售收入为：

煤炭销售收入：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７５０＝３

，

７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Ｂ

、利润为每吨

４０

元

利润：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４０＝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④

堆场、装卸及杂费收入及利润

该项收入为到、发货物收入总额的

４０％

Ａ

、堆场、装卸及杂费收入：

１３７

，

８３０

，

０００×４０％＝５５

，

１３２

，

０００

元。

Ｂ

、利润为收入总额的

６０％

利润：

５５

，

１３２

，

０００×６０％＝３３

，

０７９

，

２００

元。

上述四项每年为公司新增销售收入合计约

４１．５

亿元，新增利润（税前）约

４．３８

亿元，扣除所得税后约为

３．２９

亿元（所得税按

２５％

计算）。

以上盈利数据是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测算，由于公司罗岑铁路自

２００９

年非公开发行至今一直处于建设

期，因此尚未取得铁路运营通车后的相关预期收入，不存在媒体质疑的公司董事会夸大盈利预期的行为。

２

、铁路控制权及国恒铁路实际控制人问题

据了解，深圳中技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技实业”）高管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７

日与罗定市政府会谈，会谈

内容与铁路项目无关。

根据我公司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发布的《天津宏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收购中铁（罗定岑溪）铁路有限责任公

司

９９．４０％

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０７

—

０４１

显示，“五、涉及收购资产的其他安排：

２

、本次收购中铁（罗定岑

溪）铁路有限责任公司

９９．４０％

的股权完成后半年内，受让方将推荐合适的人员担任中铁（罗定岑溪）铁路有

限责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除此之外，不涉及中铁（罗定岑溪）铁路有限责任公司其他人员安置，不会涉及公

司和中铁（罗定岑溪）铁路有限责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变动，也不会涉及土地租赁等情况。 ”

由于考虑到人员大批量变动后，业务交接等问题会对公司的正常业务开展产生影响，因此公司依照上

述公告内容，在收购中铁（罗定岑溪）铁路有限责任公司

９９．４０％

的股权完成半年后公司委派了新的法定代表

人，但依然继续任用原来公司员工开展基础业务，这部分员工自本公司收购中铁（罗定岑溪）铁路有限责任

公司

９９．４０％

的股权完成后不再隶属于罗定中技，工资由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中铁（罗定岑溪）铁路有限责任公

司发放。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５

日，公司子公司广东国恒铁路物资有限公司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签订了《最

高融资合同》，最高融资额度为

１

亿元，融资额度的有效使用期为

１

年，自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５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广

州市广州公证处对此进行了公证。 据了解，广东国恒铁路物资有限公司的该笔贷款是三年前形成并累转到

现在的，深圳中技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为该《最高融资合同》及其下发生的具体业务合同提供担保，并与华

夏银行广州分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

３

、公司与中技系的资金往来及业务往来情况

本公司与成清波及中技系的资金往来情况

（

１

）广东罗定中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罗定中技”）为中技实业的全资子公司，成清波为罗定中技

董事长。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本公司与罗定中技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以人民币

４１１

，

７１３

，

３０６．６９

元的价格收购罗

定中技所持中铁（罗定）铁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铁（罗定）”）

５９％

的股权。 时任本公司董事、原罗定

中技法定代表人兼总经理均为李晓明，在交易过程及有关事项的决策过程中，李晓明和深圳市国恒实业发

展有限公司均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董事意见。

中磊会计师事务所对中铁（罗定）

２００３

年、

２００４

年、

２００５

年和

２００６

年

１－９

月的财务报告进行了审计并出具

了中磊审字［

２００６

］第

０２２６

号审计报告。 经审计，中铁（罗定）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３０

日的净资产为

６９７

，

８１９

，

１６３．８８

元。

中瑞华恒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以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３０

日为基准日对中铁（罗定）进行了资产评估，并出具了中

瑞华恒信评报字［

２００６

］第

１５４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

（

２

）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本公司以

１６

，

３７３

万元收购了罗定中技持有的中铁（罗定）

２４．４３％

股权。

中磊会计师事务所对中铁（罗定）进行审计并出具了中磊审字［

２００８

］

０１３８

号《审计报告》，截至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中铁（罗定）的净资产为

６７

，

０２１

万元。

（

３

）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本公司以

３４

，

７９０

万元收购了中技实业持有的中铁（罗定岑溪）

９８．５７％

的股权。

中磊会计师事务所对中铁（罗定岑溪）铁路有限责任公司进行审计并出具了中磊审字［

２００８

］

０１３９

号

《审计报告》，截至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中铁（罗定岑溪）铁路有限责任公司的净资产为

３５

，

０００

万元。

（

４

）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 本公司以

１０００

万元收购了中技实业持有的甘肃中技酒航铁路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

权，成清波时任甘肃中技酒航铁路有限公司董事长。

北京五联方圆会计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对甘肃中技酒航铁路有限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五联方

圆审字［

２００８

］

０５０９２

号《审计报告》，截至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３０

日，甘肃中技酒航铁路有限公司经审计净资产为

１

，

０００

万元。

我公司与中技实业及成清波的所有交易金额均分别以上述经审计净资产金额为定价依据，履行了必要

的审批程序和披露程序。除上述交易外，我公司与中技实业及成清波之间无资金往来。中技系与成清波并未

实际控制我公司。

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已派人赴公司铁路施工现场就上述问题开展核

查，预计于一周内对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书面说明做出后，公司将及时公告。

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天弘添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之添利

Ａ

份额折算方案的公告

根据《天弘添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及《天弘添利分级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的规定，天弘添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自《基金合同》生

效之日起

５

年内，每满

３

个月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基金管理人将对添利

Ａ

进行基金份额折算。 现将折算的具体

事宜公告如下：

一、折算基准日

添利

Ａ

的基金份额本次折算基准日与其第八个开放日为同一个工作日，即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二、折算对象

基金份额折算基准日登记在册的添利

Ａ

所有份额。

三、折算频率

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每满

３

个月折算一次。

四、折算方式

折算日日终，添利

Ａ

基金份额净值调整为

１．０００

元，折算后，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添利

Ａ

份额数按照折

算比例相应增减。

添利

Ａ

基金份额折算公式如下：

添利

Ａ

折算比例

＝

折算日折算前添利

Ａ

基金份额净值

／１．０００

添利

Ａ

经折算后的份额数

＝

折算前添利

Ａ

的份额数

×

添利

Ａ

折算比例

添利

Ａ

经折算后的份额数采用四舍五入的方式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由此产生的误差计入基金财产。

根据《基金合同》的规定，添利

Ａ

在开放日的基金份额净值计算将以四舍五入的方式保留到小数点后

８

位，由此计算得到的添利

Ａ

的折算比例将保留到小数点后

８

位。

除保留位数因素影响外，基金份额折算对添利

Ａ

持有人的权益无实质性影响。

在实施基金份额折算后，折算日折算前添利

Ａ

基金份额净值、添利

Ａ

折算比例的具体计算结果见基金管

理人届时发布的相关公告。

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

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时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法律文件。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天弘添利

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之添利

Ａ

份额

开放申购与赎回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天弘添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天弘添利分级债券

基金主代码

１６４２０６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公告依据

《

天弘添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天弘添利分级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等相关文件

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添利

Ａ

添利

Ｂ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１６４２０７ １５００２７

该分级基金是否开放申购

、

赎回 是 否

注：根据本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的规定，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

５

年内，添利

Ａ

自《基金

合同》生效之日起每满

３

个月开放一次，开放日为《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每满

３

个月的最后一个工作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为添利

Ａ

的第

８

个开放日，即在该日

１５

：

００

前接受办理添利

Ａ

份额的申购、赎回业务。添利

Ｂ

封闭运

作并上市交易；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后

５

年期届满，转换为上市开放式基金（

ＬＯＦ

）。

２．

日常申购、赎回业务的办理时间

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

５

年内，添利

Ａ

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每满

３

个月开放一次，开放日为

《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每满

３

个月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如该日为非工作日，则为前一个工作日。按照《基金合

同》的规定，添利

Ａ

的第

８

个开放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即在该日

１５

：

００

前接受办理添利

Ａ

份额的申购、赎回业

务。

因不可抗力或其他情形致使基金无法按时开放申购与赎回的，开放日为不可抗力或其他情形影响因素

消除之日的下一个工作日。

３．

日常申购业务

３．１

申购金额限制

（

１

）添利

Ａ

在代销机构的首次单笔最低申购金额为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元，追加申购的单笔最低申购金额为人

民币

１

，

０００

元；本公司直销网点的首次单笔最低申购金额为人民币

１０

，

０００

元，追加申购的单笔最低金额为人

民币

１

，

０００

元，其中通过本公司网上交易平台的首次单笔最低申购金额为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元，追加申购的单笔

最低申购金额为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元。各销售机构对最低申购限额及交易级差有其他规定的，以各销售机构的业

务规定为准。

当添利

Ａ

的申购申请发生比例确认时，则申购申请确认金额不受申购最低限额的限制。

（

２

）投资者可多次提交申购申请，本基金对单个投资者累计持有的基金份额上限不作限制。 法律法规、

中国证监会另有规定的除外。

（

３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市场情况，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调整上述对申购金额的数量限制，基金管

理人必须在调整生效前依照《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至少在一家指定媒体及基金管理人网站公告

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３．２

申购费率

本基金的申购费率为

０％

。

３．３

其他与申购相关的事项

申购价格为“确定价”原则，即添利

Ａ

的申购价格以人民币

１．００

元为基准进行计算。

４．

日常赎回业务

４．１

赎回份额限制

（

１

）投资者可将其全部或部分添利

Ａ

份额赎回，单笔赎回不得少于

５００

份。某笔赎回导致投资者在某一销

售机构全部交易账户的添利

Ａ

份额余额少于

５００

份的，基金管理人有权强制该投资者全部赎回其在该销售机

构全部交易账户持有的基金份额。

（

２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市场情况，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调整上述对赎回份额的数量限制，基金管

理人必须在调整生效前依照《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至少在一家指定媒体及基金管理人网站公告

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４．２

赎回费率

以《基金合同》生效后每满

３

个月为添利

Ａ

的一个开放周期，持有期限为一个开放周期的，添利

Ａ

的赎回

费率为

０．１％

；持有期限为一个（不含）以上开放周期的，添利

Ａ

的赎回费率为

０％

。

４．３

其他与赎回相关的事项

（

１

）赎回价格为“确定价”原则，即添利

Ａ

的赎回价格以人民币

１．００

元为基准进行计算。

（

２

）投资者可多次提交赎回申请，本次开放日，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全部添利

Ａ

份额（包括添利

Ａ

因本

次基金份额折算增加的份额数）均可申请赎回。

（

３

）本次开放日结束后，所有经确认有效的添利

Ａ

的赎回申请全部予以成交确认。

５．

基金销售机构

５．１

场外销售机构

５．１．１

直销机构

本基金的直销机构为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含直销网点与网上交易）。

５．１．２

场外非直销机构

（

１

）代销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中信银行、华夏银行、招商银行、东莞农商行、厦门银

行、交通银行。

（

２

）代销券商：中信建投证券、海通证券、申银万国证券、中航证券、招商证券、渤海证券、齐鲁证券、中国

银河证券、国泰君安证券、光大证券、新时代证券、长江证券、华泰证券、平安证券、世纪证券、中银国际证券、

上海证券、安信证券、宏源证券、广州证券、信达证券、英大证券、华安证券、国联证券、国金证券、东海证券、

国信证券、西南证券、华宝证券、西藏同信证券、国元证券、华褔证券、爱建证券、东莞证券、方正证券、中信证

券、民生证券、中信万通证券、中邮证券、中信证券（浙江）、天相投顾、华龙证券、华融证券、广发证券、浙商证

券、国海证券、联讯证券、湘财证券。

（

３

）第三方独立销售机构：杭州数米、深圳众禄、上海好买、上海天天基金。

６．

基金份额净值公告的披露安排

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

５

年内，在添利

Ｂ

上市交易前，基金管理人应当至少每周公告一次基金资产净

值、基金份额净值及添利

Ａ

、添利

Ｂ

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

在添利

Ｂ

上市交易后，基金管理人应当在每个交易日的次日，通过网站、基金份额发售网点以及其他媒

介，披露基金份额净值、添利

Ａ

和添利

Ｂ

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以及各自的基金份额累计参考净值。

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后

５

年期届满，转换为上市开放式基金（

ＬＯＦ

），基金管理人应当在每个交易日的

次日，通过网站、基金份额销售网点以及其他媒介，披露本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７．

添利

Ａ

的年化收益率约定

７．１

上一封闭期支付的收益率

添利

Ａ

根据《基金合同》的规定获取约定收益，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期间，添利

Ａ

的年收益率

（单利）为

３．９０％

。 根据第

７

个开放日，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１

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并执行的金融机构人民币

１

年期银

行定期存款基准利率

３．００％

的

１．３

倍进行计算设定。

７．２

下一封闭期约定的收益率

根据《基金合同》的规定，添利

Ａ

的年收益率将在每个开放日设定一次并公告。 添利

Ａ

在本次开放日后的

年收益率将根据添利

Ａ

的本次开放日，即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并执行的金融机构人民币

１

年期

银行定期存款基准利率的

１．３

倍进行计算。 计算公式如下：

添利

Ａ

的年收益率（单利）

＝１．３×１

年期银行定期存款利率

添利

Ａ

的年收益率计算按照四舍五入的方法保留到小数点后第

２

位。

添利

Ａ

收益率计算的具体规定请仔细阅读本基金《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８．

添利

Ａ

开放日基金份额净值披露的特别说明

添利

Ａ

开放日，按照折算比例调整添利

Ａ

基金份额，同时将添利

Ａ

的基金份额净值调整至

１．０００

元。

添利

Ａ

开放日当日通过本公司网站以及指定报刊披露的净值仍然为折算日前一日的基金份额参考净

值，并不是折算调整至

１．０００

元的基金份额净值。开放日当日，添利

Ａ

按照

１．０００

元的基金份额净值办理申购与

赎回。

９．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重要提示

（

１

）本公告仅对添利

Ａ

的第

８

个开放日即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办理其申购、赎回等相关事项予以说明。 投资

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请阅读刊登在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证券时报》和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上的《招募说明书》。 投资者也可登陆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ｔｈ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查阅本基金《基金合同》

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

２

）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

５

年内，基金份额划分为添利

Ａ

、添利

Ｂ

两级份额，两者的份额配比原

则上不超过

２∶１

。添利

Ａ

和添利

Ｂ

的收益计算与运作方式不同，其中，添利

Ａ

根据《基金合同》的规定获取约定收

益，并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每满

３

个月开放一次；添利

Ｂ

封闭运作并上市交易，封闭期为

５

年，本基金在扣除

添利

Ａ

的应计收益后的全部剩余收益归添利

Ｂ

享有，亏损以添利

Ｂ

的资产净值为限由添利

Ｂ

承担。 本基金《基

金合同》生效后

５

年期届满，转换为上市开放式基金（

ＬＯＦ

），将不再进行基金份额分级。

（

３

）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

５

年内，添利

Ａ

的基金份额折算基准日与其开放日为同一个工作日，即

《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每满

３

个月的最后一个工作日。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每满

３

个月折算一次，添利

Ａ

在每个开放日的基金份额净值调整为

１．０００

元， 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添利

Ａ

份额数按折算比例相应增减。

具体的折算方式及折算结果见基金管理人届时发布的相关公告。

（

４

）添利

Ｂ

的份额数为

９９９

，

９７９

，

８３１．６７

份。 根据《基金合同》的规定，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

５

年

内，在每个开放日，本基金以添利

Ｂ

的份额为基准，在不超过

２

倍添利

Ｂ

的份额范围内对添利

Ａ

的申购申请进

行确认。 如果添利

Ａ

的全部有效申购申请确认后，添利

Ａ

的份额余额大于

２

倍添利

Ｂ

的份额余额，则在不超过

２

倍添利

Ｂ

的份额余额范围内，对添利

Ａ

的全部有效申购申请按比例进行成交确认，届时投资者的有效申购申

请将不能全部确认为添利

Ａ

的份额。

具体的确认计算方法及确认结果见基金管理人届时发布的相关公告。

（

５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规定，基金管理人已向深圳证券交易

所申请添利

Ｂ

自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

日实施停牌。

（

６

）开放日当日

１５

：

００

前接受办理添利

Ａ

份额的申购、赎回业务，开放日当日

１５

：

００

之后不再接受办理添

利

Ａ

份额的申购、赎回业务。

（

７

）投资者可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０２２－８３３１０９８８

、

４００－７１０－９９９９

了解本基金的相关事宜。

（

８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

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时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法律文件。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天弘添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之添利

Ｂ

份额（

１５００２７

）交易风险提示公告

天弘添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基金合同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

日生效。本基金《基

金合同》生效之日起

５

年内，基金份额划分为添利

Ａ

（基金代码：

１６４２０７

）、添利

Ｂ

（基金代码：

１５００２７

）两级份

额，两者的份额配比原则上不超过

２∶１

。 根据本基金《基金合同》的规定，添利

Ａ

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每满

３

个月进行一次基金份额折算，同时开放一次申购与赎回，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为添利

Ａ

基金份额折算基准日及第

８

个开放申购与赎回日。 现就相关事项提示如下：

１

、根据《基金合同》的规定，在添利

Ａ

的每个开放日，本基金将根据届时执行的

１

年期银行定期存款基准

利率重新设定添利

Ａ

的年收益率。 目前，

１

年期银行定期存款利率为

３．００％

。 如果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执行的

１

年

期银行定期存款基准利率仍为

３．００％

，则自本次开放日次日至下一开放日期间的添利

Ａ

年收益率将为

３．００％

的

１．３

倍，即

３．９０％

。

２

、目前，添利

Ａ

与添利

Ｂ

的份额配比为

１．９９９９９９９５∶１

。 本次添利

Ａ

实施基金份额折算及开放申购与赎回结

束后，添利

Ａ

的份额余额原则上不得超过

２

倍添利

Ｂ

的份额余额。如果添利

Ａ

的申购申请小于赎回申请，添利

Ａ

的规模将缩减，从而引致份额配比变化风险，进而出现杠杆率变动风险等。

３

、本基金管理人将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添利

Ｂ

自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

日实施停牌。本次添

利

Ａ

实施基金份额折算及开放申购与赎回结束后， 本基金管理人将对添利

Ａ

基金份额折算及开放申购与赎

回的结果进行公告。

本公告发布之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上午添利

Ｂ

停牌一小时。

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

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时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法律文件。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5

2012

年

11

月

28

日 星期三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

长城证券、华融证券为诺安中小板等

权重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联接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分别与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长城证

券

"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华融证券

"

）签署的基金销售代理协议，本公司新增长城证券、华

融证券为诺安中小板等权重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基金简称：诺安中小板等权重

ETF

联接；基金代码：

320022

）的代销机构。

投资者可于

2012

年

11

月

28

日起在长城证券、 华融证券的各营业网点办理诺安中小板等权重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的开户和认购等业务，进行相关信息查询并享受相应的售后服务。具体办

理程序请遵循销售机构的规定。

投资者欲了解诺安中小板等权重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的详细情况， 请仔细阅读

刊登在

2012

年

11

月

1

日《证券时报》和本公司网站上的《诺安中小板等权重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联接基金招募说明书》、《诺安中小板等权重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份额发售公告》以及

基金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1

、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6666-888

、

0755-33680000

，或前往长城证券各营业网点进行咨询

网址：

www.cgws.com

2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010-58568118

；或前往华融证券各营业网点咨询

网址：

www.hrsec.com.cn

3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888－8998

网址：

www.lionfund.com.cn

特此公告。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

长城证券、华融证券为中小板等权重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分别与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长城证

券

"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华融证券

"

）签署的基金销售代理协议，本公司新增长城证券、华

融证券为中小板等权重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场内简称：中小等权；场外简称：诺安中小板等权

重

ETF

；基金代码：

159921

）的网下现金发售机构和网下股票发售代理机构。

投资者可于

2012

年

11

月

28

日起在长城证券、 华融证券的各营业网点办理中小板等权重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的网下现金认购和网下股票认购等业务，进行相关信息查询并享受相应的售后服务。 具

体办理程序请遵循销售机构的规定。

投资者欲了解中小板等权重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的详细情况， 请仔细阅读刊登在

2012

年

11

月

1

日《证券时报》和本公司网站上的《中小板等权重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中

小板等权重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份额发售公告》以及基金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1

、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6666-888

、

0755-33680000

，或前往长城证券各营业网点进行咨询

网址：

www.cgws.com

2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010-58568118

；或前往华融证券各营业网点咨询

网址：

www.hrsec.com.cn

3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888－8998

网址：

www.lionfund.com.cn

特此公告。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507

证券简称：涪陵榨菜 公告编号：

2012-038

重庆市涪陵榨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高管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重庆市涪陵榨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董事会于

2012

年

11

月

27

日收到公司总经理助理张

显海先生的辞职报告，张显海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总经理助理职务，辞职后不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

务。 根据相关规定，张显海先生的辞呈自送达董事会当日生效。 张显海先生的辞职不会影响到公司相关工作

的正常进行。

公司及董事会谨向张显海先生在任职期间对公司所做的贡献表示感谢！

特此公告。

重庆市涪陵榨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1

月

27

日

证券代码：

200054

证券简称：建摩

B

公告编号：

2012-081

重庆建设摩托车股份有限公司

筹划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重庆建设摩托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目前经营活动一切正常，因公司仍在筹划讨论重大事

项，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股票（证券简称：建摩

B

，证券代码：

200054

）将继续

停牌，至公司发布相关事项公告后复牌。

公司将及时披露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重庆建设摩托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145

公司简称：

*ST

钛白 公告编号：

2012-123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

2012

年中央财政重金属污染

防治专项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甘肃省财政厅、甘肃省环境保护厅《关于下达

2012

年重金属污染防治专项资金预算的通知》（甘财建

[2012]437

号），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含重金属废水处理项目获批

2012

年中央重金

属污染防治专项补助资金预算，下达预算金额

500

万元。

2012

年

11

月

26

日，上述款项已划拨到公司基本账户，并计入递延收益。 公司将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使

用该项资金，待项目建成后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分期转入营业外收入。

特此公告。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停牌股票估值的公告

根据酒鬼酒（股票代码：

000799

）股票复牌后的交易特征

,

本基金管理人综合参考相关影响因素并与

托管人共同协商一致

,

决定自

2012

年

11

月

27

日起对旗下部分基金持有的该股票恢复采用收盘价进行估

值。

特此公告。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2

年

11

月

27

日

证券代码：

002117

证券简称：东港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53

东港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东港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2

年

11

月

27

日

14

点，在公司五楼会议室召开，本次股

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和网络表决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现场会议于

2012

年

11

月

27

日

14

：

00

在公司五楼会议室召

开，网络投票表决时间为

2012

年

11

月

26

日

-11

月

27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

2012

年

11

月

27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00-3: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2

年

11

月

26

日下午

3:00

至

2012

年

11

月

27

日下午

3:00

的任意时间。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

11

名，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158,010,170

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

62.497%

，其中，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5

人

,

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157,833,570

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2.427%

； 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参加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6

人， 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数

176,6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0.070%

。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本次会议由董事长王爱先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

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江苏泰和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和网络表决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

对提案的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

、以

157,985,470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4%)

赞成、

24,700

股

(

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6%)

反对、

0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的表

决结果，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已离职股权激励对象所持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2

、以

158,008,270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

赞成、

1,900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

反对、

0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的表决

结果，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3

、以

158,008,270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

赞成、

1,900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

反对、

0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的表决

结果，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4

、以

158,008,270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

赞成、

1,900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

反对、

0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的表决

结果，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第一百一十条的议案》。

议案有关内容请参见

2012

年

10

月

30

日和

11

月

17

日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披露的相关公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江苏泰和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

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人员和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

、东港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江苏泰和律师事务所关于东港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东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1

月

27

日


